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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《中

国人民保险集团一体化自营平台运营推广服务

项目框架协议》关联交易情况的信息披露公告 
人保健康临时信息披露报告[2021年]2号 

 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

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35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司签订《中

国人民保险集团一体化自营平台运营推广服务项目框架协议》（以

下简称“框架协议”）重大关联交易有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财险”）、中

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寿险”）、中国人保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资产”）与我公司同为中国人民

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集团”）控股的子公司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人保财险 

名  称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组织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00000710931483R 

类  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 

注册资本：2,224,276.5303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财产损失保险、责任保险、信用保险、意外伤害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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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、短期健康保险、保证保险等人民币或外币保险业务；与上述业

务相关的再保险业务；各类财产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、短期健康保

险及其再保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；代理保险机构办理有关业务；国

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和资金运用业务；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或

国家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

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

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

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2.人保寿险 

名  称：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组织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7109337022 

类  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) 

注册资本：2,576,110.4669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（法定保险业务除外）：（一）人寿保

险、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；（二）上述业务的再保

险业务；（三）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范围内，代理中

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的保险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

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

动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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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人保资产 

名  称：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组织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7109314916 

类 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) 

注册资本：129,8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管理运用自有资金，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，与

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，

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二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类型 

我公司与人保财险、人保寿险、人保资产签订《中国人民保险

集团一体化自营平台运营推广服务项目框架协议》，属于提供服务

类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我公司与人保财险、人保寿险、人保资产等共同参与人保集团

一体化自营平台运营推广类项目，包括平台运营、互联网推广、营

销礼品、平台通信、新媒体运营等5个主要方面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情况 

（一）交易目的 

我公司与人保财险、人保寿险、人保资产等共同签订《中国人

民保险集团一体化自营平台运营推广服务项目框架协议》,对我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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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的转型发展、对人保集团一体化自营平台的数字化、线上化、智

能化运营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本框架协议的签订旨在对人保集团一

体化平台运营推广类项目的服务内容、费用结算模式、分摊方式，

以及交易过程中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。 

（二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我公司与人保寿险、人保资产授权由人保财险统一开展人保

集团一体化自营平台运营推广服务项目的立项、招标采购、商务合

同签订、对外费用支付等工作，按照人保财险相关规定及内部审批

流程执行。人保财险对外采购完成后，按照协议向我公司以及人保

寿险、人保资产提供人保集团一体化自营平台运营推广服务，按照

分摊金额收取相关服务费。在运营推广框架协议内，2020 年预计

支付上限为 1575 万元，2021 年预计支付上限为 4725 万元，总费

用上限为 6300 万元。其中人保财险分摊比例为 66.5%，人保寿险

分摊比例为 25.3%，人保健康分摊比例为 6.4%，人保资产分摊比

例为 1.8%。因此，我公司实际分摊金额上限共计 403.2 万元（具

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）。 

（三）交易协议的生效条件与履行期限 

本协议在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,至本协

议内项目执行完毕,协议各方完成结算后自动结束，预计履行期限

为2年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该框架协议按照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交易定价，方式公允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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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

方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2020 年 12月 20日，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

会第五次会议以书面形式审议通过《关于审核公司开展集团一体

化自营平台运营推广项目的议案》，并出具书面意见：本次关联交

易符合平等、公平原则，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，定价公允，条

款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和保险消费者利益内容。关联交易审查程

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

易管理制度的规定。 

2020 年 12月 24日，我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

议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《关于审核公司开展集团一体化自营平台

运营推广项目的议案》。 

 

 
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 14日 

 


